
 
包河区茂悦花园二期项目“3·13”瞒报 

事故调查报告 
 

2020 年 3月 13日，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承建的包河区茂悦花园二期项目工地，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

故，造成 1人死亡，2人受伤，该公司瞒报了该起事故。2020年

7 月 25 日,合肥市应急管理局接到该起事故举报线索，经核查事

故属实。 

依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法律法规，经合肥市人民政府授权，合

肥市应急管理局提级调查该起事故，并牵头成立了包河区茂悦花

园二期项目“3•13”瞒报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

以合肥市应急管理局为组长单位，市公安局、市城乡建设局、市

总工会、包河区人民政府为成员单位，同时，邀请市监察委员会

派员参加，并聘请了建筑安全等方面的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查阅资料、询问证人、

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

损失及瞒报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

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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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悦花园二期项目位于合肥市包河区滨湖新区福州路与崇

山路交口，由合肥质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规划建筑面积

14.286569 万平方米，包含 8 栋高层住宅、7 栋洋房、1 栋配电

房、地下车库（二期）工程，工程总造价 32095.998965 万元。

总包单位为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劳务分包单位上海喜

来乐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主体一、二次结构工程，监理单位为合肥

康达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3月 13日，该项目主体工程已完成，正在进行二次

结构施工。 

（二）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1.建设单位。合肥质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①
（以下简称合

肥质然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2月 20 日，住所安徽省合肥市滨

湖区，法定代表人李*和，注册资本叁亿圆整。项目负责人林*

敏。 

2.总包单位。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②
（以下简称中

建八局），成立于 1998 年 9 月 29 日,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世纪大道，法定代表人校*春，注册资本玖拾伍亿圆整，

                                                             

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NCTQNX7(1-2)；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期限/长
期，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建筑材料销售；房屋租赁；室内外装饰；商业地产运营
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须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3126503X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
独资）；营业期限：1998年 09月 29日至不约定期限，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公路、铁路、市政
公用、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各类别工程的咨询、设计、施工、总承包和项目管理，化工石油工
程，电力工程，基础工程，装饰工程，工业筑炉，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线路、管
道、设备的安装，混凝土预制构件及制品，非标制作，建筑材料生产、销售，建筑设备销售，建
筑机械租赁，房地产开发，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从事建筑领域内的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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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桥梁工程

专业承包壹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持有效安全生产

许可证
①
。 

 2018 年 5 月 30 日，中建八局与合肥质然公司签订茂悦花

园二期项目总承包合同，计划开工日期 2018 年 6 月 1 日，计划

竣工日期 2020 年 12 月 30 日，工期总日历天数 944 天。中建八

局上海分公司负责项目的实施，公司副经理张*洪分管工程管理

部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中建八局上海分公司在安徽区域设立

了中建八局上海分公司安徽分公司，为中建八局上海分公司的二

级机构，负责安徽区域在建项目的履约和管控工作，分公司经理

战*。 

2018 年 11 月 13 日，中建八局设立了茂悦花园项目总承包

工程项目部（以下简称茂悦花园项目部），2019年 7 月 26日，

中建八局对项目部任职人员进行了调整，重新任命了茂悦花园项

目部人员，项目经理童*斯，项目执行经理朱*兵，生产经理蒋*

烨，项目总工程师金*，安全总监郭*。 

3.分包单位。上海喜来乐实业有限公司
②
（以下简称上海喜

来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7 月 14 日，住所上海市金山区枫泾

                                                             

①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沪）JZ安许证字[2016]010029，发证机关：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
理委员会，许可范围：建筑施工，有效期：2019年 9 月 5日至 2022年 9月 4日。 
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66916050839；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营业
期限：2009年 07月 14日至不约定期限，经营范围：建筑劳务分包，防腐工程，保温工程，建筑
工程，房屋拆除建设工程专业施工（除爆破），环保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建筑装饰工程，建筑
装饰设计工程，商务咨询，电线电缆，建材销售，机电设备安装、维修、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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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法定代表人许*，注册资本贰佰万圆整。具有模板脚手架专

业承包不分级，施工劳务企业资质劳务分包不分级资质。持有效

安全生产许可证
①
。 

2018 年 11 月 13 日，中建八局与上海喜来乐公司签订茂悦

花园二期总承包工程主体一、二次结构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合同

价 2081.759533 万元人民币，计划开工日期 2018年 11 月 16日，

计划竣工日期 2019 年 12 月 26 日，工期总日历天数 405 天。项

目负责人陆*颖，现场负责人丁*，安全员杨*会。 

4.监理单位。合肥市康达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②
（以下简

称合肥康达公司），成立于 1995年 8 月 31日，住所安徽省合肥

市高新区，法定代表人宫*宁，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房屋建筑

工程监理甲级和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资质。公司项目总监理工

程师王*。 

2017 年 7月 24日，合肥质然公司与合肥康达公司签订滨湖

金茂悦项目施工监理合同，合同价为人民币 295.123652 万元，

监理期限 2017年 7 月 10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三）事故采光井洞口防护情况 

采光井洞口位于 Y5#楼西单元 103室一层南侧，距负一层地

面高度为 592厘米，洞口长 300厘米、宽 150厘米。洞口上方铺

                                                             

①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沪）JZ安许证字[2015]150695，发证机关：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
理委员会，许可范围：建筑施工，有效期：2018年 10月 19日至 2021年 10月 18日。 
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149043586L(1-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营业期限：1995年 08月 31日至 2030年 08月 31日，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监理、市政公用
工程监理、电力工程监理、农林工程监理、机电安装工程监理、信息系统工程监理、人民防空工
程监理、工程造价咨询、招投标代理、工程预决算审核（在许可证有效期及核定范围内经营），
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5 - 

设长 200 厘米、宽 9 厘米、厚 4厘米规格的木方，长度方向与采

光井洞口宽度方向平行,木方上面再铺设长 183厘米、宽 91.5厘

米、厚 1.5l 厘米规格的木质模板，共铺设 4 块，长边与采光井

洞口宽度方向平行。事发时，洞口四周无立面防护，只由模板木

方组成的洞口水平防护，该水平防护与一个施工电梯出口相连，

作业人员从该洞口上方运输货物。 

（四）事故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合肥质然公司。2018年 7 月 27 日，该公司取得原合肥市

城乡建设委员会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准予该项目施

工，合同工期 944 日历天，自 2018 年 6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0 日。该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明确了总包方、监理

方安全管理责任。 

2.中建八局上海分公司。该公司执行中建八局制定的安全生

产管理制度，制度包括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施工安全操作规程、

专项施工方案、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计划等。但现场安全管理存在漏洞，未按规定组织新入场作业人

员进行三级安全教育；现场隐患排查不彻底，未发现事发采光井

洞口立面防护被拆除的问题。 

3.上海喜来乐公司。制定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项目各工种

操作规程等。但未按规定开展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未

按规定向施工班组进行书面安全技术交底；现场隐患排查不彻

底，未发现事发采光井洞口立面防护被拆除的隐患和洞口平面防

护作为货物运输通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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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合肥康达公司。制定了项目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安

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等。但对施工单位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

和安全技术交底工作审查不严，未发现施工单位未按规定开展安

全教育培训和技术交底的问题；安全检查不细致，对事发采光井

洞口立面防护缺失的情况失察。 

二、事故发生经过、报告及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0 年 3 月 13 日下午，上海喜来乐公司砌筑班组在 Y5#楼

进行砌筑作业。16 时 10 分左右，该班组砌筑工人赵*凯从距离

Y5#楼 80 米左右的地面预拌砂浆点，使用电动手推车运送满车砂

浆至 Y5#楼一层（一层与地面高差为 1.7 米），当乘坐 Y5#楼施

工电梯西侧梯笼至一层，通过地下室采光井防护盖板进入一层内

时，盖板开裂，车轮陷进裂缝中。赵*凯尝试拖拽未果，喊同班

组作业人员过来帮忙。张*、马*有和张*生一起过去帮忙，张*

过来操控手推车，马*有、张*生在两边进行拉抬，正准备将砂浆

卸掉再拉出手推车时，盖板断裂，3人和手推车同时坠落至地下

室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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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事故示意图 

 

图二.事故现场图 

（二）应急救援情况 

3 月 13 日 16时 10 分左右，上海喜来乐公司现场负责人丁*

接到砌筑班组工人张成报告事故信息的电话后，立即拨打了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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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中心 120电话，大概 20 分钟左右，第一辆救护车到达现场，

将伤势严重的马*有送往合肥市滨湖医院抢救。另外，上海喜来

乐公司自行将张*和张*生分别送至合肥市滨湖医院和合肥市第

二人民医院救治，经初步诊断张*脸部挫伤，张*生胸骨骨折，无

生命危险。17 时 50 分，马*有经抢救无效死亡，上海喜来乐公

司立即通知死者家属商谈赔偿事宜。3 月 14 日，上海喜来乐公

司与死者马*有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并一次性支付了赔偿款。张*

住院治疗一周后出院，张*生住院治疗一个月后出院回家休养。 

（三）事故瞒报情况 

3 月 13 日 16 时 30 分左右，茂悦花园项目部项目执行经理

朱*兵接到项目部安全员何剑报告事故的电话，立即赶赴事故现

场。同时，向中建八局上海分公司安徽分公司经理战*和书记闫*

龙报告事故信息，他们要求朱*兵全力做好抢救伤员的工作，并

及时报告伤员的救治情况。17 时 10 分左右，朱*兵和当天在项

目上巡检的中建八局上海分公司安徽分公司安全总监马亮一起

赶到滨湖医院，协调伤员的救治工作。17 时 50 分，马*有经抢

救无效死亡。朱*兵立即向中建八局上海分公司安徽分公司的战*

和闫*龙汇报了人员伤亡情况，并联系了上海喜来乐公司项目负

责人陆*颖，让他处理好死者善后和两名伤者的治疗事宜。3 月

14 日中午，上海喜来乐公司和死者家属谈好了赔偿事宜。朱*兵

分别向中建八局上海分公司安徽分公司战*和闫*龙汇报了死者

的善后和伤者的治疗工作，并告知他们不用管了，全部由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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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八局上海分公司安徽分公司战*认为事情已经处理好，未按

照规定向公司上级部门和属地政府的监管部门报告事故信息，瞒

报了该起事故。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死亡人员情况 

马*有，男，54岁，汉族，安徽省霍邱县人，身份证号码

34242319******2674，上海喜来乐公司雇用人员。 

（二）受伤人员情况 

1.张*生，男，62 岁，汉族，安徽省霍邱县人，身份证号码

34242319******3157，上海喜来乐公司雇用人员。 

2.张*，男，21岁，汉族，安徽省霍邱县人，身份证号码

34152219******3098，上海喜来乐公司雇用人员。 

（三）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

等规定，核定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324.6万元，其中医疗费

11 万元，误工生活补助费 3.6万元，死亡赔偿费 310 万。 

四、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事发采光井洞口未按规定进行安全防护
①
，仅有木质模板和

                                                             

①《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4 临边与洞口作业 4.2 洞口作业，在洞口

作业时，应采取防坠落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4.2.1，当垂直洞口短边边长小于 500 ㎜时，

应采取封堵措施；当垂直洞口短边边长大于或等于 500 ㎜时，应在临空一侧设置高度不小于 

1.2m 的防护栏杆，并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设置挡脚板，洞口应采用安全

网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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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方组成的水平防护，作业人员将水平防护作为运输货物的通

道。赵*凯使用电动手推车从水平防护上运送满车砂浆时，模板

开裂，手推车受陷，张*、张*生和马*有在拉抬手推车时，模板

断裂，3 人和手推车同时坠落至地下室一层，是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上海喜来乐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按规定开

展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

条第一款
①
规定；未按规定向施工班组进行书面安全交底，违反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第 3.1.3.3.1)
②
规定；现场隐患排查

不彻底，未发现并消除事发采光井洞口立面防护被拆除的隐患和

洞口平面防护作为货物运输通道的问题，违反《安全生产法》第

三十八条第一款
③
规定。 

2.中建八局上海分公司，现场安全管理存在漏洞，未按规定

组织新入场作业人员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培训，违反《建筑法》第

四十六条
④
规定。现场隐患排查不彻底，未发现事发采光井洞口

立面防护被拆除的问题，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⑤
规定。 

                                                             
①《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
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
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②《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3.1.3.3.1)  施工负责人在分派生产任务时，应对相关管理人员、
施工作业人员进行书面安全技术交底。 
③《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
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
员通报。 
④《建筑法》第四十六条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劳动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对职工
安全生产的教育培训；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⑤《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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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肥康达公司, 对施工单位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和

安全技术交底工作审查不严，违反《安徽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七）项
①
规定；安全检查不细致，对事

发采光井洞口立面防护缺失的情况失察，违反《安徽省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四）项
②
规定。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包河区茂悦花园二期项目“3〃13”事故是一

起生产安全责任瞒报事故。 

五、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建议给予行政处罚人员 

1.许*，上海喜来乐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

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

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

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
③
之规定，建议由应

急管理部门给予其行政处罚。 

2.陆*颖，上海喜来乐公司项目负责人，未严格履行安全管

理职责，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

管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

                                                                                                                                                                                          

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

员通报。 

①《安徽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对施工单位的下列安全管
理事项进行审查：（七）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情况。 

②《安徽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对施工单位的下列安全管

理事项进行审查：（四）安全技术措施、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及实施情况。 

③《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
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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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
①
之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其行政处罚。 

3.丁*，上海喜来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未严格履行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未按规定开展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未

按规定向施工班组落实书面安全交底，未发现并消除事发采光井

洞口立面防护被拆除的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

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②
之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其行政处罚。 

4.张*洪，中建八局上海分公司副经理，未严格履行安全生

产管理职责，对项目部存在的安全管理问题失察，对事故的发生

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

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其行政处罚。 

5.战*，中建八局上海分公司安徽分公司经理，未严格履行

安全管理职责，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

管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

第（一）项之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其行政处罚；没有

按照规定向公司上级部门和属地政府的监管部门报告事故信息，

对瞒报事故负有主要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①《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

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

业的； 

②《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

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

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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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
①
之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给

予其行政处罚。 

6.童*斯，中建八局上海分公司安徽分公司项目经理，未严

格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项目部未按规定组织新入场作业人员

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和劳务分包作业人员使用事发采光井洞

口平面防护作为货物运输通道的问题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

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之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其行政处罚。 

7.朱*兵，中建八局上海分公司安徽分公司项目执行经理，

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项目部未按规定组织新入场作业

人员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和劳务分包作业人员使用事发采光

井洞口平面防护作为货物运输通道的问题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

有管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

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其行政处罚。 

8.王*，合肥康达公司总监理工程师，未严格履行监理职责，

对施工单位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工作审查

不严，对事发采光井洞口立面防护缺失的情况失察，对事故发生

负有监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

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其行政处罚。 

                                                             

①《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 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对事故发生单位处 100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年收入 60%至 10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

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一）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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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单位 

1.上海喜来乐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按规定开

展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未按规定向施工班组进行书面

安全技术交底，现场隐患排查不彻底，未发现事发采光井洞口立

面防护被拆除的隐患和洞口平面防护作为货物运输通道的问题，

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一百零九条第（一）

项
①
之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其行政处罚。 

2.中建八局上海分公司，现场安全管理存在漏洞，未按规定

组织新入场作业人员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培训，现场隐患排查不彻

底，未发现事发采光井洞口立面防护被拆除的问题，对事故发生

负有管理责任，并且瞒报事故
②
。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

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③
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

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
④
，建议由应急管理

部门给予其行政处罚。 

                                                             
①《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
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
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条施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伤亡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的规定，及时、如实地向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特种设备发生事故的，还应当同时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接到报告的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如实上报。 
实行施工总承包的建设工程，由总承包单位负责上报事故。 

③《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
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
的。 
④《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对事故发生单位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年收入 60%至 10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
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一)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 

https://baike.so.com/doc/5114591-53434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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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肥康达公司，对施工单位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和技

术交底工作审查不严，对事发采光井洞口立面防护缺失的情况失

察，未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理责任。依据《安

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①
之规定，

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其行政处罚。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上海喜来乐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切实落实企

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现场施工的安全管理，严格按建设程

序和施工方案落实各项安全防护措施；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

技术交底工作，提高安全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水

平；加强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及时消除各种安全隐患，

确保施工安全。 

（二）中建八局上海分公司，要深入学习贯彻《安全生产法》

《建筑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和《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各项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要按照行业标准和规范，进一步完善各项施工方

案和措施，确保施工安全；要严格落实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制度，

认真履行总包单位负责上报事故的职责；要严格履行总包单位对

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总责，加强对施工现场和分包单位的安全

管理，及时排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坚决制止和纠正各类违章违

                                                             
①《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
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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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作业行为。 

（三）合肥康达公司，要严格落实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度，

切实承担起建设工程安全监理责任；严格审查施工单位的安全教

育培训和技术交底的落实工作；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实施监理，严格把控和监管施工过程的风险点，及时发现

并消除安全事故隐患，切实为安全施工把好关。 

（四）合肥质然公司，要加强对发包项目的安全管理，细化

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工作任务，督促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落实各

自安全管理责任；要加强监督检查，及时发现、纠正施工现场存

在的各类违法、违规、违章行为，坚决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合肥市人民政府包河区茂悦花园二期项目“3•13” 

   瞒报事故调查组 

    2020年 9 月 28 日 


